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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转让方式协议

转让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收到浙

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集团”）发来的《拟公开征集转让

所持海正药业6.06%股份的告知函》，国贸集团拟以公开征集转让方式协议转让

其直接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72,673,907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6.06%。股份性质全

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026年3月3日，公司收到国贸集团发来的《关于拟公开

征集转让所持海正药业6.06%股份获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预

审核通过的函》，经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预审核，同意国

贸集团通过公开征集方式协议转让所持公司的全部股份。具体详见公司于2026

年1月5日、2026年3月4日、2026年3月11日披露的“临2026-02号”、“临2026-19

号”、“临2026-20号”公告。

2026年4月15日，公司收到国贸集团发来的《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征集转让延长公开征集期限的函》，本次公开征集期内（2026年3月4

日至2026年4月15日），国贸集团未接到意向受让方的正式报名。为切实、稳妥

保障本次公开征集转让工作整体进程，国贸集团决定延长本次公开征集转让期

限，延期方式为自2026年4月16日开始，按10个交易日为一个周期公开征集，若

前一个公开征集期满未能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则按10个交易日为一个周期进行顺

延，直至征集到意向受让方或公告终止征集，届时国贸集团将书面通知公司。其

他公开征集信息不变。

本次公开征集是否能够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尚存在不确定性；在规

定期限内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后，与受让方确定的最终转让价格及所签《股份转让



协议》仍须经转让方所属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国家出资企业批准后方可生效

实施，是否能够获得批准以及股份转让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与国贸集团保持密切联系，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根据本次公开征集转让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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